附件五：
大型焰火燃放作业人员委托培训合同

甲方（委托方）：

乙方（受托方）：吉林省利达爆破技能培训中心有限责任公司
甲方为了满足对大型焰火燃放作业人员的培训需求，提高大型焰火燃放作业人员的技术水平和综合素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455号）和公安部关于贯彻执行《大型焰火燃放作业人员资格条件及管理》和《大型焰火燃放作业单位资质条件及管理》有关事项的通知（公治【2013】592号），甲方自愿委托乙方对甲方的大型焰火燃放作业人员进行培训，现双方就大型焰火燃放作业委托培训事宜协商一致，签订本合同。

培训对象、类型、人数

1.培训对象：大型焰火燃放作业人员。

2.培训类型： (燃放技术人员 (燃放操作人员 ( 安全员 (保管员  。

3.培训人数：        人。

二、培训期限及地点：

1.培训期限:

  2024 年  1月 6日开始培训，时间不少于40学时。

2.培训地点：    长春市清华宾馆         。
三、甲、乙双方责任
1.甲方责任

①甲方指派一人负责本单位参训人员管理工作，与乙方协调、沟通，协助乙方管理本单位参加培训人员；
②甲方负责本单位参训人员的人身安全管理；

③甲方负责教育本单位参加培训人员遵守培训期间学习制度要求，保证学时安排；
④甲方参训人员的食宿和交通费用自理。

2.乙方责任

①乙方委派人员负责培训人员的日常管理工作。发现培训人员无故缺勤及时向甲方反应，对严重违反管理规定的学员有权提出警告，直至提议甲方终止其培训；

②乙方聘用公安部和省公安厅认定的国内或省内知名专家、学者为培训教师；
③乙方负责培训期间的讲课费、资料费、培训场租费、教师和工作人员薪酬、食宿、往返交通费、税金等。
四、培训费用及结算方式
1.培训费用 1250 元/人，合计培训费总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(人

民币大写）              元（人民币小写）；
2.结算方式：现金或银行转账

银行转账指定账户：

①收款人名称：吉林省利达爆破技能培训中心有限责任公司

②开户行名称：长春农村商业银行卫星广场支行；

③开户行账号：0710732011015200003271；

五、开票信息

    甲方应提供开具发票信息资料，乙方根据甲方所提供信息资料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，如甲方提供发票信息资料错误，乙方不予以补开增值税普通发票。

1.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纳税人识别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.地址、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.开户行及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5.收票电子邮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六、本合同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协商解决
七、合同效力及其他约定

1.本合同加盖单位印章或代表人签字后生效；

2.本合同一式二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甲方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

 代表人： （签字或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代表人：（签字或盖章）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